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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DB13/T 6097《城镇再生水利用指南》为系列标准，目前已确定的部分包括： 

——第1部分：工业企业； 

——第2部分：市政杂用； 

——第3部分：景观环境。 

本文件为 DB13/T 6097 的第1部分。 

本文件由河北省水利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河北省大坝安全技术中心、河北省堤防水闸技术中

心）、河北水科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素英、魏飒、孙湄、刘长燕、付银环、李虎、王森昊、尚瑞朝、刘天旭、

刘燕、郝庆宏、刘瑞霞、李戈峰、侯红彬、郭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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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再生水利用指南 第 1部分：工业企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镇再生水工业企业利用的基本要求、再生水供给、再生水输配、再生水利用、

监测与管理、风险管控和应急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和建制镇再生水的工业企业利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1576  工业锅炉水质 

GB/T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2145  火力发电机组及蒸汽动力设备水汽质量 

GB/T 16811  工业锅炉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与监测 

GB/T 18919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分类  

GB/T 19923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 

GB/T 21534  节约用水 术语 

GB/T 28714  取水计量技术导则 

GB/T 31962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 41017  水回用导则 污水再生处理技术与工艺评价方法 

GB 50013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B/T 50050  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 

GB 50069  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 

GB 50335  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 

HG/T 3923  循环冷却水用再生水水质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919、GB/T 19923、GB/T 21534和GB/T 41017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本要求 

工业企业应优先利用再生水。 

再生水的水质、水量应满足用水的可靠性、稳定性和安全性要求。 

再生水工业企业利用途径包括冷却用水、锅炉用水、洗涤用水、工艺用水等。 

再生水利用应符合国家及地方再生水利用配置管理中规划布局、计划用水管理、取水许可管理、

水资源论证、节水评价等相关规定。 

新建、改建、扩建工业企业集聚的各类开发区、园区等，应统筹区内外再生水利用。 

再生水输配管网应采用独立系统。再生水管道系统严禁与饮用水管道、自备水源供水管道连接。 

工业企业应制定措施，有效管控再生水利用过程中的健康风险和生态风险。  

工业企业应制定全过程的水质异常预警管理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5 再生水供给 

水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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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再生水水质应满足工业企业不同用途的要求： 

—— 用作冷却用水时，水质应满足 GB/T 19923、GB/T 50050 和其他现行国家及行业标准确定

的水质要求； 

—— 用作锅炉用水时，水质应满足 GB/T 19923、GB/T 1576、GB/T 12145 和其他现行国家及行

业标准确定的水质要求； 

—— 用作洗涤用水时，水质应满足 GB/T 19923 和其他现行国家及行业标准确定的水质要求； 

—— 用作工艺用水时，水质应满足 GB/T 19923 和其他现行国家及行业标准确定的水质要求。 

5.1.2 当再生水用于多种用途时，其水质标准宜按最高水质标准要求确定；也可按用水量最大用户

的水质标准要求确定，不能满足个别水质要求更高的用户直接利用时，应选择技术先进、安全可靠、

经济合理的工艺，对再生水进行深度处理。 

水量要求 

5.2.1 再生水设计供水量应由再生水利用水量、管网漏损水量、未预见水量等组成。设计规模应按

最高日供水量确定。 

5.2.2 工业企业再生水利用水量宜根据下列情况确定： 

—— 已经建成投产的工业企业，宜通过用户调查方法确定； 

—— 建设期的工业企业，可依据其设计文件中的用水量确定； 

—— 处于规划阶段的拟建企业，宜根据同类规模企业的再生水利用水量情况确定。 

5.2.3 城镇再生水输配管网漏损水量宜按再生水利用水量的 10%～12% 确定。 

5.2.4 未预见水量可按再生水利用水量与输配管网漏损水量之和的 8%～12% 确定。 

6 再生水输配 

一般规定 

6.1.1 再生水输配工程应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节约用水规划、再生水专项规划等，宜按照再生

水专项规划的远期规模进行设计，并按照近期建设规划规模进行校核。 

6.1.2 再生水输配水方案应结合利用途径、利用条件、经济分析等选择，输配水方式包括管道输配、

（河）渠道输送。 

输配系统 

6.2.1 输配管网布设时应综合考虑再生水水源和工业企业的分布，统筹规划。 

6.2.2 再生水输配水管道平面和竖向布置、管道水力计算、管道敷设及附属设施设置应符合 GB 

50013、GB 50335、GB 50069 的相关规定。 

6.2.3 再生水输配水管道管材应根据水量、水压、外部荷载、工程地质、施工维护等条件选择，经

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可采用塑料管、钢塑复合管或其他具有可靠防腐性能的给水管材，不得采用非

镀锌钢管。 

6.2.4 采用渠道输水时，应采取防渗措施，输配水过程中应考虑渗漏、蒸发、水质等变化因素，保

障再生水输配过程的水质安全和水量稳定。 

6.2.5 再生水管网供水区域较大、距离再生水厂较远时，可设置管网运行管理站（如再生水二次加

压泵站）。 

6.2.6 输水距离大于 10 km 时，宜配置 2条输水干管。长度大于 2 km 的输水管宜在管道的合适位

置设置检修用的泄水阀并考虑排水出路。 

7 再生水利用 

一般规定 

7.1.1 再生水供需双方应依法通过协议的方式，明确再生水供水水质、水量和水压等要求。 

7.1.2 再生水取水应根据再生水用途及取水便利性设置取水装置，按照 GB/T 28714 相关规定配备

计量设施，鼓励建设再生水在线计量监测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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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再生水宜优先用于冷却用水、洗涤用水和锅炉用水等利用途径。 

7.1.4 再生水宜优先在生产设施、车间或工艺单元内就地利用。 

7.1.5 再生水不应直接用于食品、医药等与人体直接接触的产品。 

7.1.6 再生水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污泥、浓缩液和废液等，应根据相关要求进行处理处置。 

7.1.7 再生水利用的同时关注化学稳定性、生物稳定性等指标。 

冷却用水 

7.2.1 再生水供水水质不能满足工业企业冷却用水需求时，宜根据用水需求和技术经济比较选择处

理工艺。处理工艺包括但不限于：混凝沉淀、介质过滤、生物滤池、膜生物反应器处理、超滤或微

滤、消毒等。 

7.2.2 循环冷却水的浓缩倍数应根据再生水水质、循环冷却水水质控制指标、药剂处理配方和换热

设备材质等因素，通过试验或参考类似工程的运行经验确定。 

7.2.3 循环冷却水监测项目、监测频率和监测方法应符合 GB/T 50050 和 HG/T 3923 的规定。  

7.2.4 宜对水质关键指标（pH、电导率、硬度、碱度、氯离子、微生物、腐蚀速率等）进行实时在

线监测和定期实验室分析。 

7.2.5 宜重点关注冷却系统的结垢、腐蚀和微生物生长风险，及时优化处理。 

锅炉用水 

7.3.1 再生水供水水质不能满足工业企业锅炉补给水需求时，宜根据用水需求和技术经济比较选择

处理工艺。处理工艺包括但不限于：混凝沉淀、介质过滤、生物滤池、膜生物反应器处理、超滤或微

滤、纳滤或反渗透、离子交换或电渗析除盐、消毒等。 

7.3.2 宜控制水中的硬度、碱度和有机物等指标，防止锅炉系统的结垢、腐蚀风险。 

7.3.3 锅炉水的监测项目、监测频次和监测方法应符合 GB/T 16811 的要求。 

洗涤用水 

7.4.1 再生水供水水质不能满足工业企业洗涤用水需求时，宜根据用水需求和技术经济比较选择处

理工艺。处理工艺包括但不限于：混凝沉淀、介质过滤、生物滤池、膜生物反应器处理、超滤或微

滤、消毒等。 

7.4.2 宜对 pH、浊度、COD、电导率等进行实时在线监测。 

工艺用水 

7.5.1 再生水供水水质不能满足工业企业工艺用水需求时，宜根据工艺需求和技术经济比较选择处

理工艺。处理工艺包括但不限于：混凝沉淀、介质过滤、生物滤池、膜生物反应器处理、超滤或微

滤、纳滤或反渗透、消毒等。 

7.5.2 宜重点关注 COD、SS、色度、嗅味等指标。有特殊工艺要求的行业，应参考行业相关标准。 

7.5.3 宜对再生水进行定期监测，保证符合相关标准确定的水质要求。 

8 监测与管理 

进水监测  

8.1.1 应监测进水水质水量。  

8.1.2 水质监测项目包括 GB/T 19923 的基本控制项目和供水协议中约定的所有水质指标。  

8.1.3 水质监测方法和监测频率应符合 GB/T 19923 及所应用领域中相关标准的要求。  

处理系统监测  

8.2.1 宜在不同处理单元设置水质水量监测点。 

8.2.2 应根据用水水质要求，制定规范的处理系统水质监测方案，明确监测指标、监测频率、监测

方法等。  

排水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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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再生水使用后，污水排放应符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执行相应的国家水污染物行业

标准，无行业标准的应按照 GB 8978 执行。 

8.3.2 再生水使用后，排入城镇污水管网的工业企业，其出水监测项目、监测方法、监测频率和排

放限值应符合 GB/T 31962 的相关要求。 

8.3.3 再生水使用后，采用园区集中处理污水模式的工业企业，宜与园区污水处理厂签订排污协议，

明确排水水量和水质要求。 

8.3.4 企业排水水质监测点宜设置在工业企业总出水口。 

日常管理  

8.4.1 明确再生水利用管理人员和职责，包括但不限于日常运行、工程维养、水质监测、水量计量

和安全管理等。 

8.4.2 建立工业企业再生水利用管理规章制度，包括岗位责任制度、水质水量监测制度、再生水深

度处理工艺操作规程、设备运行巡检记录制度、设备检修维护制度、设备和器材管理制度等。 

8.4.3 建立再生水利用档案管理制度，完善各类档案资料的管理，包括项目审批文件、工艺说明书、

管网图纸、水质监测记录、水平衡测试报告、设备设施维护运行记录、应急预案等。  

8.4.4 自建再生水深度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人员、管理操作人员应经专门培训。 

8.4.5 建立再生水利用台账，定期分析再生水利用情况及指标完成情况。 

9 风险管控  

应关注再生水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必要时可采取适当措施，避免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 

应对再生水输配水系统进行危险点源辨识和风险评估，定期检查、消除安全隐患。 

再生水水源水质水量不稳定时，工业企业可设置再生水调节池，调节再生水水质水量。 

再生水工业企业宜关注再生水中的军团菌等致病微生物、有毒有害污染物。 

与再生水接触的工作人员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以防其身体健康受到影响。 

再生水输配水管网中所有组件和附属设施的显著位置应设置“再生水”耐久标识，应符合以下

要求： 

—— 再生水管道明装时应采用浅绿色识别色，并设置“再生水管道”耐久标识； 

—— 再生水管道埋地时应在管道上方设置耐久标志带。 

应根据再生水利用具体用途设置相应的再生水警示和提示标识。 

—— 再生水管道取水接口和取水龙头处应设置“再生水不得饮用”的耐久标识。 

—— 再生水厂进出口、主要处理单元以及用水户用水点处应设置“再生水不得饮用”的耐久标

识。 

—— 再生水用于工业企业绿地灌溉时，应在显著位置清楚标识“再生水”等字样。 

—— 再生水用于工业企业道路清扫和车辆清洗等用途时，清洁车辆和洗车机应清楚标识“再生

水”等字样。 

10 应急管理  

供水企业和工业企业应建立应急联动机制，根据突发事件影响程度制定应急预案。突发事件

发生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按规定上报。 

工业企业应急预案至少包括应急预案的启动程序、事故风险分析、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职责、

处置措施等，处置措施中应明确备用水源等重要事项。 

工业企业应按照应急预案要求设置备用水源，制定应急供水方案。 

因突发事件和工程施工、设备维修等原因需要停止供水时，供水企业应提前通知用户。 

当用水水质波动较大时，工业企业应及时联系供水企业，解决进水水质异常问题。 

 

 


